
通讯事务管理局处理广播投诉简章 
 

 

1.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通讯办」）是通讯事务管理局（「通讯局」）的行政

机构，通讯事务总监（总监）获授权调查所有向通讯局作出的投诉。 
 

2. 所有向通讯局作出的投诉1，通讯办均会根据《广播（杂项条文）条例》的

规定处理。 
 

3. 巿民如欲作出广播投诉，应尽早提出，并须在有关内容播出后三星期内提出，

让通讯办能有效地作出调查。 
 

4. 互联网上发布的内容（不论其来源）并不属通讯局的规管范围。任何有关此

类内容的投诉皆不属于广播投诉，并将不予受理。 
 

5. 为善用资源及公平起见，并让通讯办能有效地调查投诉，若投诉人在其广播

投诉中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联络资料（如电邮或通讯地址），以致我们无法

以书面形式确认投诉及作进一步的查询，该广播投诉将不作处理。 
 

6.  现时本港的广播频道众多，投诉人应提供足够的具体资料，让通讯局能够确

认有关广播素材。如果投诉人未能提供足够的具体资料（例如：所投诉的节

目/广告/其他广播材料的名称，播放机构及频道，确实的播放日期及时间，

以及投诉内容），以致不能确认有关广播素材，通讯局将不会处理有关投诉。 
 

7. 在收到足够的具体资料之后，通讯办会详细调查每项投诉，查证投诉是否属

实，及有否触犯任何法例、牌照条件或业务守则。若表面证据成立，有关投

诉将会提交通讯局辖下的广播投诉委员会审议。 
 

8. 根据《广播（杂项条文）条例》，若所投诉事项流于琐碎无聊，或属轻微，

或非以书面提出，或资料不详，通讯局有权拒绝将该投诉提交广播投诉委员

会处理。 
 

9. 通讯局设有行政程序，接受不满总监根据通讯局的授权就其投诉所作的决定

的投诉人的复核要求。惟投诉人必须在通讯办将总监的决定知会他2之后的

30 个公历日内作出有关复核要求。在提出复核要求时，投诉人必须提供理

据，说明不满总监有关决定的原因，予通讯局考虑；未有提供理据的复核要

求将不作处理。 
 

10. 根据法例规定，广播投诉委员会在审议投诉前，必须让遭受投诉的持牌人及

其他有关人士有合理机会（一般来说最少为 14 个工作天），就投诉事宜向委

员会作出口头及/或书面陈述。 

                                           
1 任何投诉指持牌机构或任何人士违反- (甲)《广播（杂项条文）条例》（第 391 章）、《广播条例》（第 562 章）

或《电讯条例》（第 106 章）第 IIIA 部; (乙) 广播牌照的条款及条件; 或(丙) 广播业务守则。 

2 在一般情况下，通讯办只会以书面方式通知投诉人有关调查结果，投诉人如需回复，请提供通讯地址。 



 

 

2 

 

11. 倘投诉是针对广告，有关持牌人及广告公司将一并获邀作出陈述。至于广告

客户应否同时作出陈述，广告公司可自行决定，若广告客户有此要求，在一

般情况下，广播投诉委员会是会接纳的。 
 

12. 通讯办发信邀请遭受投诉的持牌人或其他有关人士作出陈述时，会知会他们

有关投诉事项的主要内容，及可能抵触的法例条文、牌照条件或业务守则。

如有需要，视乎情况的严重性及在不影响通讯局的决定的原则下，通讯办可

酌情在投诉事项提交广播投诉委员会前，通知及提醒有关持牌人应遵行的有

关规条。除非得到投诉人的同意，通讯办不会透露投诉人的身份，或将书面

投诉副本及/或口头投诉纪录交予被投诉的持牌人或其他有关人士。 
 

13. 若投诉性质复杂而需专家意见协助，通讯办可于邀请有关持牌人作出陈述

前，向专业及/或专家咨询意见。所得的意见，若得到提供者的同意，通讯

办会将有关资料提供给被投诉的持牌人及其他有关人士作参考，以便他们提

出陈述。 
 

14. 广播投诉委员会通常每月开会一次。委员会会审慎考虑每宗投诉，包括观

看及/或收听遭受投诉的事项内容，然后向通讯局呈交建议。 
 

15. 通讯局考虑广播投诉委员会就投诉个案呈交的建议后，会作出初步结论。

通讯办会将通讯局的初步结论知会有关持牌人。持牌人可于 4 个工作天内

就有关初步结论向通讯局作出进一步的口头及/或书面陈述。 
 

16. 如果有关持牌人不向通讯局作出进一步的陈述，通讯局的初步结论将会自

动转为最终决定。通讯办会将有关的最终决定知会持牌人。 
 

17. 如果有关持牌人向通讯局作出进一步的陈述，通讯局会就其陈述的观点，

再考虑有关个案。通讯办会尽快将有关的最终决定知会持牌人。 
 

18. 通讯局对投诉作出最终决定后，通讯办会将结果知会有提供通讯地址的投诉

人和其他有关人士。 
 

19. 由于投诉要按一切有关法规处理，加上各投诉性质的复杂程度不同，审理投

诉过程约需时 4 个月，方能将通讯局的最终决定以书面知会投诉人。由于通

讯局需要额外时间处理投诉人不满总监就其投诉所作的决定的复核要求，故

此上述审理时间并不适用于复核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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